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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纪录的书面

声明

本人 李元峰 （413029197006200411）代表本公司河南同信医药有限公司 在此郑重声

明，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新县 120 急救体系建设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本人愿为此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欺骗、隐瞒、谎报等行为，本人

及参与此项目磋商人员愿意承担所有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并接受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给予的处罚。

特此声明！

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供 应 商（盖单位章）：河南同信医药有限公司

日期： 2023 年 1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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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投标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本公司郑重承诺，在参加名称为 （新财磋商采购-2023-94）招标项目名称为 新县 120

急救体系建设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活动中，本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 盖章）河南同信医药有限公司

日 期：2023 年 1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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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投标人“失信被执行人”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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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投标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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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投标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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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投标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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